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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等二十二家公司实质合

并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13日获悉，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南区法院”）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出具《民事裁定书》（（2026）鲁 0202破 4、5号），裁定对控股股东山东鲁

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锦集团”）及间接控股股东新华锦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锦集团”）等二十二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等二十二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情况

（一）实质合并重整申请简述

2026年 4月 1日，新华锦集团、鲁锦集团管理人以新华锦集团、鲁锦集团、

山东海川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二十二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财产区分成本过

高，分别重整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为由，向市南区法院申请对新华锦集

团、鲁锦集团、山东海川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二十二家关联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

整。

市南区法院于 2026年 4月 9日召开听证会，听取了新华锦集团管理人、鲁

锦集团管理人、被申请人、职工代表及部分债权人等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法院裁定时间及主要内容

2026年 4月 10日，市南区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十一条

的规定，裁定如下：

对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海川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青岛丽晶大酒店有限公司、新华锦大商（青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华锦集团山东锦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即墨黄酒厂有限公司、青岛海拓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青岛芯科半导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华锦新材料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新华锦（青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华锦集团青岛华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青岛聚源开发有限公司、新华锦集团山东海润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青岛鲁锦繁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青岛新华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新华锦（青岛）

即墨老酒有限公司、新华锦（青岛）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新华锦（青岛）长乐颐

养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广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新华锦国际高尔夫公寓有限

公司、山东新华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锦集团等二十二家公

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指定管理人、债权申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

1、2026年 4月 11日，市南区法院出具《决定书》（（2026）鲁 0202破 4、

5号之四），决定依法指定新华锦集团管理人担任新华锦集团等二十二家公司实

质合并重整管理人。

2、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等二十二家公司债权人应在 2026 年 5月 15 日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债权人已在新华锦集团、鲁锦集团重整案件中申报债权的，

无需重复申报，原申报继续有效；因实质合并致使债权性质、金额等发生变动的，

应在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提交书面说明及补充证据。

3、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6年 5月 29日 9时 30分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

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1、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与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相互

独立，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2、本次事项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控制权将视后续的破产重整方案及法院作出

的最终裁定而定，是否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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